


附件1

申报材料清单

1.深圳市级社会组织确认承接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申请表1份（正反面打印）
2.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正、副本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
3.税务登记证及税务机关出具的2014、2015年度完税证明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，已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的，无需提供税务登记证）
4.专职工作人员名册、劳动合同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
5.社会组织评估等级证书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
6.荣获部、省、市等荣誉证明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
7.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证明材料
8.获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证明材料
9.近三年承接政府职能转移、授权、委托事项和购买服务项目的委托协议书等相关证明材料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
　　备注：1－4项为必须提供；所有复印件须加盖社会组织印章。


附件2

深圳市级社会组织确认承接政府职能
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申请表

	社会组织
名称
	
	成立时间
	
	登记
证号
	

	对应的政府
职能部门
	
	评估等级
	

	负责人/秘书长
	姓名
	
	电子
邮箱
	

	
	手机
	
	办公
电话
	
	传真
	

	近两年
年检结论
	2014年度
	2015年
	专职工作人员数
	
	社团
会员数
	

	
	
	
	
	
	
	

	宗旨
	

	业务范围
	

	近三年承接政府职能转移、授权、委托事项
和购买服务项目、款额情况及绩效自评情况

	

	申请承接的政府职能转移、授权、委托事项和购买服务项目

	




	申请单位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的条件

	必要条件
	优先条件

	
	

	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
   
（社会组织印章）
年   月   日
	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意见：
（无业务主管单位无需填写）
 


        （印章）
     年   月   日

	登记管理机关审批意见

	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印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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